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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特別賄賂罪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裁定釋評 

花滿堂 前最高法院庭長 

 

壹、 前言 

實務與學說上爭議很久的問題，有

關民意代表於議場外，受託對承辦公務

員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說、請託或

施壓等行為，使該承辦人為一定之行為

或不作為，達成委託人之要求，取得一

定之報酬之行為，是否構成收受賄賂罪

（下稱「賄賂罪」）？或成立公務員圖

利罪？抑或不符現行法規定之犯罪構成

要件，依罪刑法定主義，不應處罰。在

實務上或學說上均有爭議。  

實務上有認此仍與民意代表之職務

行為有密切關連性，而成立賄賂罪，有

立基於實質影響力者（如最高法院〈下

同〉104年度台上字第2255號、100年度

台上字第5472號等判決），有以具公務

外觀或公務性質者（如 106年度台上字

第 283號、 3122號等判決）。主圖利說

者以此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

定，該當於圖利罪中之「明知違背法

律」要件，得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

第1項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

（99年度台上字第3452號判決）。  

至學說上亦有傾向承認實務上所指

與職務密切關連或實質影響力主張，而

認可成立賄賂罪者，如甘添貴、林東

茂、陳子平、林志潔諸氏。但亦有堅持

法定職權說，認無論職務密切關連或實

質影響力，均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擅

為擴張解釋，違背罪刑法定主義，如柯

耀程、蕭宏宜、許恒達諸氏1。  

此問題終在112年3月2日經110年度

台上大字第 5217號刑事大法庭作成裁

定。主文以：「（第 1項）民意代表受

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

人員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

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

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

為行為，如形式上又具公務活動之性質

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該當於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

職務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第 2

項）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12條之規定，該當貪污治罪條例

第6條第1項第5款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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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即認如符合有運用其職務或身分

地位之影響力，形式上具公務活動之性

質兩要件，與民意代表之職務具有密切

關連，則該當於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

項第3款之職務上之行為，而成立賄賂

罪。惟若不具公務活動之性質，雖不成

立賄賂罪，仍可因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12條規定，該當於貪污治罪

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對於非主管或監

督事務圖利罪之「違背法律」，而成立

圖利罪。果爾，民意代表之關說等行

為，不以議場內所為質詢、法案、預算

審查等法定職權為限，即與職務有密切

關連之開會前拜會、議場休息協商、出

具建議補助單等具公務活動性質；或至

行政機關拜會、電話關切、要求承辦人

員至辦公室說明、出具便箋、名片；發

函或透過國會聯絡人反映意見、召開協

商會要求有關人員說明等2，均因具公務

活動之性質而得成立賄賂罪。惟如純為

私人活動之聚餐、打球、唱歌等活動，

其所為關說等行為，則非符合具公務活

動性質之要件，不得成立賂賄罪；而因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之

法律，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事務，明知違

背法律，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不

法之利益，因而獲得利益（收受委託人

之報酬），可成立圖利罪。  

本文對本裁定所採民意代表之職務

上行為，不以法定權限為限，及於與職

務有密切關連之行為，採肯認之見解。

惟對其中形式上具公務活動之性質此要

件，則採否定立場。其中涉及賄賂罪之

保護法益是否要以執行職務之公正性為

限，是否兼及公務員廉潔性法益問題？

另賄賂罪之特殊不法內涵為何，亦與職

務密切關連性攸關。而此類民意代表之

犯罪與一般之公務員賄賂罪在犯罪構成

要件上有何差異，當涉及僅論以不違背

職務賄賂罪，有否評價不足問題。又如

不以形式上具公務活動之性質為要件，

則似無討論是否成立圖利罪之可能，從

而對原裁定主文第2項認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12條之規定，屬圖利罪所

指之「違背法律」，似無深究價值。凡

此均為本文探討重心。  

貳、 賄賂罪之保護法益及特殊不法 
內涵 

現今對於賄賂罪，通說均以執行職

務公正性為其保護法益。學說實務均

然。惟若從法制史的演進觀之，本罪向

有羅馬法之職務不可收買之廉潔性及日

耳曼法之職務不可侵犯性（即公正性）

之爭。嚴格言之，後者之處罰以違背職

務賄賂罪為主，對不違背職務賄賂罪並

不違反執行職務之公正性，何以加以處

罰，須另覓其依據。前者自得以違反廉

潔性為由，處罰不違背職務賄賂罪。我

國法兼及兩種賄賂罪之處罰，似難遽認

本罪之保護法益僅止於執行職務之公正

性。昔之學者如俞承修、陳樸生、韓忠

謨、林山田、甘添貴諸氏均兼採廉潔性

為賄賂罪之保護法益3。尤其現行貪污治

2 詳參本裁定理由參、本大法庭之見解一、法律爭議一部分（二）。 
3 俞承修，刑法分則釋義（一），1956年5月，92頁。韓忠謨，刑法各論，1968年3月，63頁。

陳樸生，刑法專題研究，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叢書（十九），1983年9月，433頁。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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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條例（前身為勘亂時期貪污治罪條

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及第5條第1項第3

款對於違背職務賄賂罪及不違背職務賄

賂罪之處罰，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罰金及 7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罰金，處罰之重獨步民主國家。

與德國刑法第332條第1項之6月以上5年

以下有期徒刑、第331條第1項之3年以

下有期徒刑，及日本刑法第197之條3之

1年以上有期徒刑、第 197條第1項前段

之 5年以下有期徒刑相較，實無從比

擬。此觀貪污治罪條例第1條已開宗明

義稱立法之目的在嚴懲貪污、澄清吏

治，而民國50年間制定之初立法說明亦

以：政治風紀，江河日下，公務員間有

品德惡劣，生活腐化，實繁有徒等詞，

顯然立法者有以公務員廉潔性為保護法

益，不言可喻。加以我國固有國情，人民

法律感情，似亦係如此。故本罪之保護法

益，除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公正性或人民

之信賴外，自應兼及公務員之廉潔性。 

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而成立之犯

罪，為刑法第31條第 1項之真正身分犯

（構成身分），公務員犯罪為其典型，

賄賂罪又為最具代表性者。蓋本罪之保

護法益無論是執行職務之公正性或廉潔

性，均祇有公務員始可加以侵害，法秩

序亦僅對其加以命令始能達成該法益之

保護目的（法益侵害地位說），也因其

為規範之收件人，法秩序高度要求公務

員有忠誠、服從之特別義務，其違反特

別義務，始侵害公正性及廉潔性之保護

法益（特別義務違反說）。通說以特別

義務之違反構成賄賂之核心不法內涵4。

此與規範一般人之背信罪比較，更可明

瞭。因賄賂罪與背信罪屬「違反信賴關

係」，前者其背叛者為國家，後者為一

般之委任人，前者為特別義務之違反，

後者為一般義務之違反5。  

民意代表除具有上述一般公務員應

遵守之特別義務外，其受選民之付託，

對人民而言更負有特別義務，此特別義

務要求民意代表應盡服務、代議之責

任。且國家亦賦予特別之權力，如監

督、質詢、審查預算、法案等，自應負

更重之忠誠義務。基於權義對等原則，

所指特別義務較一般公務員為寬為廣，

自非侷限於公務員本身狹義之職權範

圍。就賄賂罪之保護法益觀察，要求其

等執行職務之公正性及廉潔性，尤其廉

潔性因其權力大、影響深，具表率性，

更應高於一般公務員，如此方符合人民

之法律感情。  

參、普通賄賂罪與特別賄賂罪 

普通賄賂罪其實存在兩個對向行

為，其一行賄者一方行求，期約或交付

賄賂與承辦公務員；承辦公務員則要

求、期約或收受其賄賂，吾人稱之為賄

賂行為。另一則是承辦公務員因而為其

 田，刑法各罪論下冊，修訂五版，2005年9月，72頁。甘添貴，刑法各論下冊，四版，2015年

5月，376-378頁。 
4 甘添貴，刑法上公務員概念之界定與詮釋，收錄於：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叢書（十二）刑法

修正後之適用問題，2006年8月，252-255頁。鄭善印，刑法第31條第1項之適用及其範圍，收

錄於：臺灣刑事法學會編著，共犯與身分，2001年9月，166、167頁。 
5 鄭善印，同前註，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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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之行為，可能為職務上行為或違背

職務之行為，而達成行賄者之所求，稱

之對價行為（因此所為須與賄賂行為形

成對價關係，本罪始為相當）。第對價

行為其保護法益為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公

正性；而賄賂行為其保護法益厥為公務

員之廉潔性，共築本罪之保護法益，如

下【圖一】所示。  

在民意代表之系爭問題，吾人稱之

為特別賄賂罪，則形成三方行為。即民

意代表對承辦公務員為關說、請託、施

壓等利用行為，而使承辦公務員對行賄

者為職務上或違背職務之對價行為而達

成行賄者之所求，行賄者同樣為賄賂行

為，祇是交付對象為民意代表不同而

已，後行為與普通賄賂罪相同，前行為

則增加民意代表之指示行為，形成三方

關係，如下【圖二】所示。  

 

 

 
【圖一】普通賄賂罪之構成  

 

 

 

 

 

 

 

 

 
【圖二】特別賄賂罪之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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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直接正犯與間接正犯  

犯罪 

 

 

 利用行為 犯罪 

 

 

 

承辦人雖有為對價行為，惟其並未

受賄，且對賄賂行為不知情，類似上

【圖三】之有身分無故意之工具（否則

如知情雖未實際收受賄賂，仍成立本罪

之共同正犯），而民意代表就該對價行

為係為利用行為，使為工具之承辦人實

施對價行為，自屬對價行為之間接正

犯，而其就賄賂行為部分則屬直接正

犯，故此類特別賄賂罪，自屬於間接正

犯（對價行為）與直接正犯（賄賂行

為）之混合類型犯罪。果如是，則對於

特別賄賂罪之討論，不完全集中於關

說、請託、施壓等行為是否屬於民意代

表之職務範圍，應當兼及其所利用之對

價行為是否有違背職務情事，而異其評

價（違背職務賄賂罪與不違背職務賄賂

罪之不同）。  

普通賄賂罪其要件皆為對於「職

務」上之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

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是公務員之職

務範圍如何？攸關其有無特別義務之違

反，及侵害執行職務公正性之法益，為

本罪討論之重心。因公務員之職務難以

法令概全，通說均不以法定職權為限，

學說上類似隨其地位可得處理之一切事

務；從屬任務或與職務行為有密切關係

之行為；不以由法令直接規定為必要，

從屬或輔助職務亦屬之；縱係準備或支

援工作等具次要性者，亦可認為係職務

行為各等詞。而以主張與職務行為有密

切關連者亦包括在內為多數說6。實務上

以 58 年台上字第 884 號判例為代表，

「刑法上之賄賂罪所謂職務上之行為，

所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

為之行為，所謂違背職務之行為，係指

在其職務範圍內不應為而為，或應為而

不為者而言。」。所指得為之行為，自

無法一一列舉，而係概括規定，但也不

應漫無限制，故實務上遂發展出「與其

職務有密切關連者」、「運用其職務上

之實質影響力」等概念補充之。爾後之

判決不勝枚舉，本號裁定似亦從之。  

本號裁定認：民意代表之關說、請

託或施壓等行為（即本文所認定之利用

行為），雖非其法定之職權，但如仍運

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又具備

公務活動之性質，即是與其職務有密切

關連，仍屬本罪之職務認定範圍，而構

成賄賂罪。所採與普通賄賂罪之一般公

務員相同之認定，惟為免株連過廣，加

上具公務活動之性質為要件，與一般公

務員有所區別（普通賄賂罪之公務員並

直接 

正犯 

間接 

正犯 

工 

具 

 

6 同註1。國內學說大多引用日本學說或實務上之多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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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此要件）。準此，似認定民意代表如

在純私人場合，如 KTV歌唱、餐廳宴

飲、球場打球或洗三溫暖等處為利用行

為，則非此之職務上行為，不構成本罪

而可能有原裁定主文第 2項所指圖利罪

之構成。  

對此，本文不贊同以具公務活動之

性質為要件，此在一般公務員本就如

此，何以民意代表例外，似乏充分理

由，且如上所述，吾人認此利用行為非

單獨構成特別賄賂罪之要件，而係結合

後段之一般公務員所為對價行為方為成

立，亦即就對價行為言，不知情之一般

公務員，係民意代表之工具，民意代表

就此屬間接正犯，利用行為為前行為，

兩者合一而為評價，自不必以具公務活

動形式為要件。且揆諸實際，在非公務

場所為關說、請託、施壓所在多見，僅

因私人場合所為而至多成立圖利罪，未

免評價不足，且有違相同事務，同一處

理之平等原則。抑有進者，如該一般公

務員所為之對價行為，係違背職務之行

為，則該一般公務員可能成立主管或監

督事務圖利罪（其本身並未受賄，亦不

知情，無得利可言，係行賄之第三人因

而得利），民意代表依本裁定之旨，似

亦祇成立職務上受賄罪，此僅就利用行

為評價之缺憾。如依本文見解，該對價

行為既屬違背職務之行為，民意代表屬

間接正犯，應成立違背職務受賄罪，始

能充分評價（至競合所犯其他罪名，如

刑法第213、132條、違反政府採購法等

罪，則與一般公務員成立共同正犯），

亦符合國民法感。否則僅因民意代表所

為利用行為非具公務活動性質，而祇成

立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顯然輕重

失衡。  

如前所述，普通賄賂罪所指職務，

包括與其職務有密切關連者，此亦屬其

特別義務之違反，且侵害執行職務之公

正性。在民意代表有審查法案、預算、

質詢、監督行政機關之職權，對國家同

負忠誠義務，固不待言。其另有對選民

方面，為代議政治，代表選區選民所

為，其中最主要厥為選民服務，除我國

傳統之參與婚喪喜慶等活動，屬私領域

範圍外，而就代表選民與行政機關等為

溝通、反映民意，亦屬與選民之間之受

委任行為，應竭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

亦為其特別義務之所在，不應收受賄賂

等牟利行為，亦為其公務員廉潔性之要

求，不可因而使一般公務員為職務上或

違背職務之行為，更為其執行職務公正

性之所在。此亦屬賄賂罪所指之職務，

至少亦係與職務密切關連者，其理甚

明。然就利用行為對價行為間屬間接正

犯形式，並非無限上綱，其一，必須為

公務員，其二因與民意代表職務具密切

關連，始有特別義務之違反可言。故一

般人縱利用親情、特殊人際關係，對承

辦公務員為利用行為，使為其職務上之

對價行為，而收受請託人之金錢等利

益，因其不具公務員身分，其利用不知

情之公務員犯罪，因本罪屬親手犯，一

般認其不成立賄賂罪之間接正犯7。即如

上例，屏東縣之鄉民代表，對其不知情

7 參照花滿堂，共犯與身分，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6月授予，第7章第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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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職經濟部兒子為關說等利用行為，

使其為職務上之核發特別證照行為，而

收取佣金，亦因雖為公務員，惟所為與

其職務無密切關連，其應無特別義務之

違反，不成立本罪。  

又有謂果如此，民意代表將動輒得

咎，便民與犯罪混淆不清等語。其實不

然，民意代表受人民之託，向承辦公務

員為關說、請託等利用行為，使承辦公

務員為職務上之行為（當為），如無要

求、期約或收受賄賂等不正利益之賄賂

行為，此為便民行為、選民服務，自無

成立犯罪可言。惟彼如有要求、期約或

收受賄賂等不正當利益，則成立特別賄

賂罪，其為利用行為及使不知情之公務

員為對價行為，本身又為賄賂行為而成

立本罪。又民意代表所為利用行為，如

係使承辦公務員為違背職務之行為，其

雖無賄賂行為，如使請託人得不法利

益，則民意代表與承辦人皆成立圖利罪

及競合其他罪名（如刑法第213、132條

等罪）。此時如民意代表進而有賄賂行

為，則其成立違背職務受賄罪，不知情

之承辦人仍祇能成立圖利罪。此即民意

代表為關說等行為之分際。  

肆、違反罪刑法定主義之釋疑 

關於與職務具密切關連性一詞，被

質疑者有二，一為違反法律明確性原

則。惟依司法院釋字第 617號解釋，對

猥褻一詞有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即

提出審查標準，認如其意義非一般人難

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可得預見；並可

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非不確定之

法律概念，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民

意代表對承辦公務員為關說、請託、施

壓等利用行為，經由個案事實加以評

價，其意義並非一般人難以理解，且為

民意代表個人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

裁判加以確認，揆諸上開解釋所示，應

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因為立法者為

求規範之普遍適用，本即得於不違反法

律明確性原則之情形下，於刑事法領域

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如前開解釋所指

之猥褻、保證人地位來源、過失犯罪之

判斷等。況此與職務具密切關連性，尚

須符合特別義務違反之不法內涵，及侵

害公務員執行職務公正性及廉潔性之保

護法益等要件。此觀司法院釋字第 584

號解釋文，第 286、 324、 715號解釋理

由書中亦不乏密切關連之用語，雖各該

解釋非指刑事法領域，仍可供參考。至

最高法院近年來之判決，出現密切關連

字眼者都數百件。尤以有關犯罪競合上

之結合犯或牽連犯，以密切關連對構成

要件加以闡示者為最，如83年度台上字

第3391號、91年度台上字第6979號、96

年度台上字第7335號、99年度台上字第

613號等判決，此為刑事實體法使用此

所謂不確定法律概念者之顯例，應不違

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其二為是否屬類推適用解釋而違反

罪刑法定主義。按罪刑法定主義係防杜

罪刑擅斷主義之弊端而生，深受個人主

義、自由主義思潮之影響，已成現代刑

法之基本原則。惟至近世以來，科技昌

明，社會多元，產業發達，社會福利思

潮抬頭，為了公共利益，不得不對個人

自 由 加 以 限 制 ， 所 謂 「 法 與 時 轉 則

治」，罪刑法定主義之內涵，亦有所變

更，由嚴趨寬。尤其在對構成要件之解

釋上，不拘泥於形式之語言或文字上之



 
 

 70 

雙評釋義2023.7（No. 133） 

字義範圍，對立法目的之實質予以重

視，漸成趨勢。當然這並不是摒棄文義

解釋，而是因為時空環境不同，對文義

不以傳統語言學上或文字學上之字義而

為解釋，乃以「可能之文義」為解釋之

界線，此係以一般人民法的感情為基

礎，重視立法之目的，對文義所為解

釋，為一般人民所得接受及認識。在西

德認法官有權解釋個案適用之法律，在

立法不足時，更有義務做出適當之決

定，尤其是立法品質不佳時，無法等候

良善之立法出現，司法更應自我期許，

不要忘記憲法賦予法官解釋法律之職

權。況司法解釋如同橡皮筋一般，應具

有彈性，考量不同時空環境因素，來決

定刑法適用。彼邦有名之「鹽酸案」及

「馬車盜木案」，聯邦最高院以彼國刑

法第223條a危險傷害罪及第250條第1項

第1款加重強盜罪之「武器Waffe」，不

限於文字學上之機械性作用之武器，即

因昏迷、中毒、燒燬等化學性作用亦包

含在武器之概念中，因此以罐裝鹽酸，

向被害人潑灑搶劫仍構成使用武器之加

重強盜罪。另外在使用馬車為林木竊盜

運輸工具者，特別刑法上有加重之規定

聯邦最高法院亦認此適用於以汽車載送

之盜林行為，皆已跳脫傳統文義解釋、

禁止類推之窠臼，融入立法目的的考

慮，皆已跳脫傳統文義解釋之窠臼8，而

以此可能的文義為界限。蓋所謂類推解

釋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

具相類之規定而為適用。惟擴張解釋則

為罪刑法定主義所不禁止，乃屬正當之

解釋方法9。擴張解釋係法律規定主義過

狹，不足表示立法真意，因而擴張法文

之意義，以期正確適用。此擴張解釋須

在文義可能的範圍內，即須在文義「預

測可能性」的射程內，若內涵相同，或

為內涵所能涵蓋，並不違背立法目的，

始可為擴張解釋 10。擴張解釋與類推解

釋之區分界限，向為學界焦點，一般以

法文直接表示之內容的認識，為擴張解

釋；法文間接所表示內容的認識，為類

推解釋 11。以構成要件言，意義明確，

甚易把握，接近邊緣，則較模糊。因此

雖瀕臨構成要件之邊緣，仍該當構成要

件，可為擴張解釋；若超過邊緣，則逸

出構成要件範圍，祇能適用類推解釋12。

是如上述，邇來對構成要件之解釋上，

不拘泥於形式的語言或文字上之字義範

圍，對立法目的之實質予以重視，漸成

趨勢，這不是摒棄文義解釋，仍是以可

能的文義為界限，即在預測可能性的射

程範圍內為解釋，此在我國實務上不乏

先例，如24年上字第1085號、25年非字

第 329號、 78年台上字第 1488號、 70年

台上字第 1613號、 76年台上字第 2972

號、79年台上字第5253號諸判例，對現

8 參照最高法院90年7月3日90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討論89年度刑議字第5號縣市議會正副議

長賄選案，對有關有投票權人之決議，本人所提庚說再補充意見，見最高法院決議彙編，

2015年8月，1278頁。 
9 參見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二版，2009年5月，286頁。 
10 楊仁壽，同前註，207頁。 
11 楊仁壽，同註9，286、287頁。 
12 楊仁壽，同註9，2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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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塗抹郵票註銷符

號、強盜殺人罪不得適用77年罪犯減刑

條例予以減刑、夜間侵入住宅之加重竊

盜罪「住宅」範圍擴及公寓之樓梯間或

屋頂陽台與其他附屬設施、及攜帶凶器

之加重竊盜罪「凶器」僅需客觀上具危

險性為已足等，均為重視立法目的，不

拘泥於形式上文義解釋之適例13。  

按賄賂罪之成立，無論是屬於公務

員權限範圍內之事項（24年上字第3603

號判例）或其職務範圍內應為或得為

（ 58年台上字第 884號判例）均有其範

圍，法令上之職權為此範圍之核心，但

不以此為限，在核心外之邊緣，所指與

職務有密切關連者，亦屬職務範圍，仍

為法律解釋或適用上本罪構成要件之範

圍。特別賄賂罪適用與其職務有密切關

連為核心外之邊緣，如上所述，仍在可

能文義範圍內，具預測可能性，屬職務

之射程範圍內，至多僅屬擴張解釋，絕

非類推解釋，自不違反罪刑法定主義。  

伍、結論 

民意代表握有審查法案、預算、質

詢、監督政府之權力，不可謂不大，其

又受選民之付託，反映民意，為民喉

舌，故除對國家有忠誠之義務外，對一

般人民亦負受任人之責任，其特別義務

係雙邊的，基於權義對等原則，更須

勤、慎、清，其與職務之密切關連性之

要求更非一般公務員可比擬。如果以關

說、請託、施壓等利用行為，使承辦公

務員對行賄者為一定之對價行為，民意

代表自身又為賄賂行為，則係綜合對價

行為之間接正犯與賄賂行為之直接正犯

之犯罪，惡性較之普通賄賂罪尤重，此

所為違反國家及選民對其執行職務之公

正性之要求，及侵害廉潔性各法益，背

棄特別義務，該當特別賄賂罪之構成要

件，應視其所利用之對價行為，係職務

上之行為或違背職務之行為而分別成立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或第4條

第1項第5款之罪，如此方足充分評價其

罪責，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人民之法

律感情，亦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及罪

刑法定原則。♣ 
（ 本 文 已 授 權 收 錄 於 月 旦 知 識 庫 及

月旦系列電子雜誌www.lawdata.com.tw） 

13 同註8，1278、1279頁。 


